
[image: 国徽1024]九江市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
《九江市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办法（修订）》已经市政府第73次常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2025年11月5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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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历史建筑保护，规范历史建筑修缮管理，根据国务院《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九江市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九江市中心城区范围内历史建筑的修缮管理，修缮补助适用于本市非国有历史建筑，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历史建筑修缮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保护图则的要求，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是历史建筑修缮的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指导、修缮计划编制、补助资金申报等工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对历史建筑修缮施工期间的巡检管理、补助资金申报材料初审等工作。
市财政部门负责按照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筹措、安排历史建筑修缮补助资金。各区可结合实际情况并参照本办法，安排区级财政预算对历史建筑修缮另行予以补助。
市文广旅（文物）、自然资源、工业和信息化、国有资产管理、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历史建筑所在地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当将历史建筑修缮管理职责落实到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对辖区内历史建筑开展日常巡查，并定期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通报巡查情况。
第六条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的巡查情况，并结合权属所有人的意见编制含有修缮内容、资金预算的区历史建筑年度修缮计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于每年10月份组织专家对各区编制的年度修缮计划进行现场评估，评估情况报市政府确定是否列入下一年度修缮计划。列入年度修缮计划的修缮项目应按《九江市本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九府发〔2025〕4号）相关规定实施，纳入政府投资计划管理，属应急项目的按应急项目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历史建筑濒危急需抢救的按项目管理权限报批后，纳入当年修缮计划。
第七条  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负责历史建筑的维护和修缮，保护责任人不明的由历史建筑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确定保护责任人，报市、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对历史建筑不涉及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的轻微修缮由保护责任人自行修缮。满足以下情况之一的属于轻微修缮：
1.防渗、防潮、防蛀、防漏等预防性保护，按照原工艺、原色彩、原材料对历史建筑核心保护要素以外的部分进行简易修缮、结构加固、构件替换等日常维护；
2.不涉及变动主体结构的；
3.不涉及整体改变使用性质的；
4.不涉及整体立面改动的；
5.其他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现场踏勘后确认不涉及重点保护部位及特色装饰的简易装饰装修行为。
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保护责任人应当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历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区等改造项目进行方案审批时，涉及历史建筑修缮方案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书面意见，其他历史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审批时应当征求市文物主管部门意见。
在对历史建筑业态入驻装修时，广告牌、门头等不得破坏或遮挡体现历史建筑核心价值的外观、构建等，色彩、材质要与历史建筑风貌相协调。
第九条  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保护责任人应当向审批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的修缮设计方案；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经批准的修缮工程竣工后，保护责任人应当在三个月内将修缮工程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纸、图片、影像、电子文本等档案资料，提交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历史建筑修缮费用由保护责任人承担，对列入财政年度投资计划且符合相关保护要求的历史建筑修缮市财政给予适当补助，补助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历史建筑保护相关修缮费用的30%，单个项目最高50万元。修缮费用已从其他资金渠道列支的，不再安排修缮补助。
同一历史建筑五年内只能申请一次修缮补助资金，因不可抗力导致同一历史建筑在五年内再次面临损毁危险的除外。
第十二条  修缮补助资金使用按以下流程办理：
（一）申请。历史建筑修缮工程竣工后，保护责任人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进行轻微修缮的需提供申请书、付款凭证、修缮前后影像资料、权属证明材料、保护责任书；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需提供申请书、权属证明材料、修缮前后影像资料、工程决算书、施工合同、保护责任书。
（二）审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保护责任人提交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核，提出具体补助方案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
（三）公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通过本部门网站向社会公示相关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有异议的，由相应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时复核并书面答复异议人。
（四）拨付。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将确定的补助方案报市政府同意后，市财政部门根据市政府的批示，拨付相关资金，按照属地原则，资金由市财政拨付至区财政，再由区财政进行拨付。
第十三条  修缮补助资金应当专款专用，补助资金的预算申请、使用管理、发放等按照市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弄虚作假、挪用、侵占，否则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有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保护责任人通过弄虚作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修缮补助资金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2021年7月1日印发的《九江市历史建筑修缮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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